附件23
[bookmark: _GoBack]巴中市高校毕业生（在校大学生）个人(团队)领办创业实体补贴申报审批表
申报时间：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　　　　 受理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
	个人(团队)
领办人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个人(团队)
领办人类别
	
	毕业生毕业时间
	

	
	
	毕业院校
	

	
	
	在校大学生入学时间
	

	
	
	现就读院校
	

	毕业生就业创业
登记证编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在校大学生(个人、团队)领办人学生证号
	
	
	

	领办创业实体名称
	
	领办创业实体地址
	

	创立时间
	
	领办团队成员数
	

	领办团队成员类别
	
	申请创业补贴金额
	

	工商登记（民政注册或职业资格证书）情况
	
	个人(团队)领办人储蓄卡银行名称
	

	
	
	账   号
	

	创业实体项目简介
	

	以上内容由申请人填写

	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初审意见
	经办科（股）
	负责人

	
	

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
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公示情况
	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意见
	经办科（股）
	负责人

	
	

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

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备注
	个人(团队)领办人类别填写属于省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大学生、服务基层项目大学生、毕业5年内处于失业状态的高校毕业生（含国家承认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，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）中的一类。



